
证券简称：中嘉博创            证券代码：000889           公告编号：2021—91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中嘉博创”）

于近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1]京执复 268 号），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仲裁事项概述 

申请人刘英魁以及宁波保税区嘉语春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

区嘉惠秋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与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签订的《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并向北京仲

裁委员会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北京仲裁委员会委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法院”）进行保全，法院冻结了公司部分银行账户与公司子公司股权，公司作为异

议人对法院的保全行为提出异议，对此法院于 2021 年 08 月 05 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并

出具了《执行裁定书》（[2021]京 01 执异 300 号），驳回公司提出的异议请求。公司不

服一审裁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复议。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7 月 3 日、

2021 年 8 月 3 日、2021 年 8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重大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52）、《重大仲裁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60、2021-64）。 

二、本案所涉执行异议裁定情况 

经审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

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复议人中嘉博创的复议申请。 

三、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达到重大诉讼（仲裁）披露标准的其他尚在诉讼中的诉

讼涉案总金额约为 2,803.74 万元。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除上述案件外，无其他小

额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案所涉执行异议裁定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应对措施 

公司银行账户及子公司股权被冻结事项暂未对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活动造成重大

影响，尚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形，暂未导致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 条的情形。 

北京仲裁委员会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受理仲裁申请。经向北京仲裁委员会了解，公

司获悉刘英魁等申请人未足额缴费，目前尚未组庭、审理。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

极应对本次仲裁，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尽快组庭、审理，以消除因仲裁事项给公司带来

的影响。同时公司将就重组交易对方违约等事项主动采取多种法律措施，全面、主动维

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1]京执复 268 号）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30 日 

 

 

 

 

 


